南京市药品零售企业
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事项变更办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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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办人向市药监局提出申请








现场验收（变更注册地址、仓库地址（包括增减仓库）、增加经营范围）以及药品安全信用等级被评定为失信、严重失信的药品零售企业





书面通知不予变更





准予变更





市药监局发证





当场或5日内





符合要求





15个工作日内











审查材料





不予受理





不属于职权范围





材料不符要求





材料符合要求





补正材料通知书





正式受理











不符合要求








